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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7月 20 日、8月 20日，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了《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之一致行动人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被申请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7、

2021-085 号）公告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对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等相关事宜。 

2021年8月24日、8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了《广州粤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被申请破产清算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6、2021-090号）公告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申请人北京中泰创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广州豪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新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建豪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等相关事宜(上述五家被申请破产清算法人股

东以下简称“被申请破产清算人”)。 

202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收到管理人送达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相关资料，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被申请破产清算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14

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主持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参加成员为案件合议庭成员和书记员、管理人、已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破产清算管理人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余关宝律师在会议上宣读了（1）

管理人作阶段性工作报告；（2）管理人作财产状况报告；（3）管理人作债权申报

审核报告及核查债权；（4）管理人作报酬方案报告。本次会议，人民法院暂未指

定债权人会议主席。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申请破产清算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79,055,1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49%。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被申请破产事项，

对本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等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相互独立，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破

产清算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 月 19日 


